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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子洲镇，各街办、管理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 

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： 

免去姚涛同志的东湖区政府侨办主任职务； 

胡天诚同志任东湖区东湖区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

心主任； 

费永华、戴江林同志任东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（正科级）； 

殷伟年、洪波、胡坤、陈宏达同志任东湖区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副局长； 

黄东辉同志任东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； 

胡刚同志任东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（正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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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）； 

谢灵思同志任东湖区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，免去其东

湖区墩子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； 

万诚璐、傅君、许青同志任东湖区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

理中心副主任； 

免去吕艳芳同志的东湖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主任职务； 

以上涉及机构撤并单位的原任职务，自然免除。 

 

 

 

2022 年 1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，区纪委，区人大常委会，区政协，区人武部，区委 

      各部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群众团体。 

东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1 日印发 


